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二零一九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投票結果公告

謹此提述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七
月十二日的通函（「該通函」）及二零一九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通告，以
及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八月九日的關於在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召開
之二零一九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再次通知。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
公告所用的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臨時股東大會的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臨時股東大會已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上午九時假座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北辰東路8號匯欣大廈A座12層第一會
議室舉行。臨時股東大會舉行日期之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為3,367,020,000

股，該等股份之持有人皆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就建議之決
議案投票。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之股東（含股東代理人）22人，持有1,329,213,030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之39.477432%，其中A股1,236,828,234股，佔
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之 36.733617%，及H股92,384,796股，佔本公司已發行
總股數之 2.743815%。本公司董事及總經理李偉東先生擔任臨時股東大
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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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投票股數及佔親自及委託代理人出席

臨時股東大會股東所持全部已發行

且有表決權股份之比率(%)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批准本公司《章程修正
案》。

1,328,793,730

(99.968455%)

402,000

(0.030243%)

17,300

(0.001302%)

2. 審議批准本公司《關於對公
司擔保事項授權議案進行
修訂的議案》。

1,323,549,669

(99.573931%)

5,646,061

(0.424767%)

17,300

(0.001302%)

附註：上述特別決議案的全文已載於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內。

上述特別決議案由親身或委託代理人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之股東所持表
決權之三分之二以上通過，該等股東投票贊成通過上述特別決議案。

概無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惟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
須放棄表決贊成提呈之特別決議案，或根據上市規則規定須放棄表決權。

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臨時股東大會投票表決過程之監票員。

本次臨時股東大會之過程由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張靜律師及李卓穎律
師進行見證，並出具了法律意見書，該法律意見書總結臨時股東大會的
召集及召開程序、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人員資格、審議事項以及表決方
式及表決程序符合相關法律、規則、規例以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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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本公司確認，本公司經上述《章程修正案》修訂的公司章程與上市規則的
條文並沒有相牴觸之處，並不會影響本公司遵守其於上市規則下的義務。
本公司如進行H股回購，將會同時遵守不時生效的公司章程及上市規則。

承董事會命
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川

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

中國 •北京，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包括六名執行董事賀江
川先生、李偉東先生、李雲女士、陳德啟先生、張文雷女士及郭川先生，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符耀文先生、董安生先生及吳革先生。

如本公告中、英文版出現歧義，一概以中文版為準。


